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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科发规〔2019〕56 号 
 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江阴市 
科技创新专项（核准制项目）资金的通知 

 
各镇（街道）科技办、财政所，高新区科技局、财政局，临港经

济开发区经发局、财政局，江阴——靖江园区经发局、财政局，

市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共江阴市委 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推动经济发

展高质量打造现代产业发展新高地的政策意见》（澄委发〔2019〕

22 号）、《江阴市产业强市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澄政发）

〔2016〕24 号）、《中共江阴市委 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

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若

干政策措施》（澄委发〔2018〕56 号）和《江阴市科技创新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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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（创新能力提升计划）实施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将 2019

年度江阴市科技创新专项（核准制项目）资金申报工作的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重点内容 

1．市级以上科技公共服务平台、创新创业载体建设；新型

研发机构建设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。具体申报条件如下： 

（1）当年新获批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重点实

验室和列入江苏省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计划的企业研发机

构。 
（2）当年新获批的省级以上各类创新载体（科技产业园、

特色产业基地、创新型乡镇、孵化器、加速器、技术创新公共服

务平台和众创空间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）。 

（3）当年新建完成的众创空间等市级以上公共服务平台、

创新载体。 

（4）当年新认定的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市级技术

转移机构。 

（5）当年新认定为省民营科技企业。 

（6）当年新获批的省级星创天地。 

（7）当年新获批的省级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分店、便利店。 

（8）当年新获列入省科技企业上市培育计划后备库的企业。 

（9）当年无锡市绩效评估为优秀的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等

创新载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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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当年新获批省农业科技型企业。 

上述条件满足其中一个即可申报，认定部门必须是政府科技

部门，认定时间以政府科技部门的批文时间为准，“当年”包含

2018 年 12 月 14 日以后获批的企业和项目。 

2．证明材料： 

项目申报均需提供批准文件，当年新认定为省民营科技企业

需提供批准文件及省民营科技企业证书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申报项目按属地化原则上报。符合条件的单位进入“江阴市

财 政 资 金 支 持 项 目 申 报 服 务 平 台 申 报 入 口 ”

（http://221.228.70.22:9090/egrantweb/），注册登录后首先更新企

业信息再选择相应项目类别填写，填报时请仔细阅读填报说明及

申报通知，上传的各类申报证明材料需用原件扫描或拍摄，效果

清晰可辨。各辖区科技、财政部门负责区内申报项目的网络受理

和初审工作。通过市科技局审核后，各申报单位从申报系统下载

带有申报编号和条形码的 PDF 格式的专项资金申请书，连同证明

材料装订成册（纸质封面，平装订，一式两份），盖章签字，报

送至各镇、街道、园区科技管理部门审核盖章。 

三、申报受理截止时间 

2019 年度江阴市科技创新专项（核准制项目）资金申报网上

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4 : 00，请各镇、街道、开发

区于 12 月 16 日前将纸质申请材料（一式两份）交江阴市科技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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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业务科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资金申报过程中有关问题，可向

市科技局各项目主管科室咨询。 

四、其它事项 

1．联系科室及电话： 

高新技术科             李志坚  86861555 

社会发展与农业科技科   温京涛  86861538 

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科   周京利  86861553 

2．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：400—161—6289，项目申报 QQ

群：632534948 

 

 

 

江阴市科学技术局 

2019 年 12 月 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江阴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 日印发 


